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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3  

 CB4/PAC/R73 
 10/1-125/38 
 2867 3882 
 2877 0594 

以傳真 2543 9197 及電郵 
(ahychu@legco.gov.hk, kmho@legco.gov.hk 及 pkwlai@legco.gov.hk) 

 
香港中區 
立法會道 1 號 
立法會綜合大樓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朱漢儒先生 
 
朱先生：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考慮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第 1 章 

食物環境衞生署規劃、設置和管理公廁的工作 
 
 多謝閣下 2019 年 12 月 24 日的來函。現謹將你所要求回應/資料詳列於

附錄中，以便政府帳目委員會進一步考慮上述章節。 
 
 

 
 

 建築署署長 

 
 （ 梁健德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） 

 

2020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ARCHITECTURAL  SERVICES  DEPARTMENT  
 QUEENSWAY  GOVERNMENT  OFFICES,  66  QUEENSWAY,  HONG  KONG. 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金鐘道政府合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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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附件 

 

副本送 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(傳真 : 2526 3753) 
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(傳真 : 2524 1977) 
旅遊事務專員 (傳真 : 2801 5792) 
水務署署長 (傳真 : 2827 8400)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傳真 : 2147 5239) 
審計署署長 (傳真 : 2583 906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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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附件 A，請參閱發展局網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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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附件 B 及附件 C，請參閱發展局網頁。有

關附件 D，請參閱建築署網頁。有關附件 E，
請參閱發展局網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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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附件 F 及附件 H，請參閱發展局網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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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附件 I，請參閱發展局網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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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附件 C，請參閱發展局網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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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2020 年 1 月 13 日
的回覆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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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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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J 
 
第(n)項 --- 審計報告第 3.22 段個案時序表 
 

 (月．年) 事件描述 
1 3.2012 旱廁改建工程開始 (公廁 H)。 

 
2 8.2012 水務署批准承建商C的設計建議，准許安裝一條新的供水水

管(直徑25毫米)為公廁H提供食水作一般清洗、潔淨和沖廁用

途(連同3個水錶)。水務署並要求建築署負責公廁H地段界線

以外的水管設計和敷設工程等受託工程。 

 
3 2.2013 建築署確認相關改建工程已大致完成。 

[備註: 雖然新的水管(直徑25毫米)的供水接駁工程仍未完

成，但為了能儘早把已完成工程的公廁交付給食環署重新開

放供公眾使用，建築署使用了現有的供水食水管(直徑20毫米)

臨時接駁至該廁所的沖廁水供水系統。另一方面，由於供水

是由水務署供水食水管直接提供， 並且已採取足夠措施(例

如提供沖廁水水缸)，將沖廁水供水系統與食水供水系統分

隔，因此公共安全/衛生能夠獲得保障。] 

 

4 4.2013 公廁H正式交付給食環署，供公眾使用。 
 

5 8.2013 水務署要求食環署盡快展開新供水水管(直徑25毫米)接駁工

程。[備註:水務署同月曾進行視察，並指水管工程大致妥善完

成，及當時新建水管工程並無供水。] 

 

建築署向水務署提交圖則，顯示新供水水管的擬議走線(直徑

25毫米)。 

 
6 10.2013 水務署批准新供水水管(直徑25毫米)的擬議走線。 

 

7 11.2013 食環署就新水管(直徑25毫米)供水接駁工程向地政署提交掘

路許可申請，但最終因新水管的擬議走線會途經私人地段和

有潛在的土力問題(若新水管有滲漏可能會影響鄰近斜坡的

穩定性)而不獲批准。 

 

8 9.2014 承建商C向水務署提交新供水水管(直徑25毫米)經修訂的擬

議走線。[備註:該走線並不會途經私人地段。] 

 

9 10.2014 水務署批准新供水水管(直徑25毫米)經修訂的擬議走線。 

 

食環署就經修訂的擬議走線重新向地政署提交掘路許可申

請，但仍因潛在的土力問題(若新水管滲漏可能會影響鄰近斜

坡的穩定性)而不獲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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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8.2015 – 

11.2015 

 

承建商C因應公廁H的間隔設計的更改向水務署提交一份水

管裝置工程建議，該建議於2015年11月獲水務署批准。 

11 7.2016 水務署要求承建商C、建築署和食環署完成新供水水管(直徑

25毫米)的工程，並報告公廁H的水管裝置工程的完工日期。 

 

12 9.2016 因應建築署的要求，食環署通知水務署已決定取消接駁新供

水水管(直徑25毫米)的申請。水務署對取消接駁一事並無異

議。 

[備註:在2013年至2016年期間，食環署、建築署和承建商C 已

探討過接駁供水水管(直徑25毫米)的不同走線，但所有走線最

終都不可行。在確認未能接駁新供水水管後，食環署、建築

署和承建商C已與水務署積極商討，以期取消原先接駁新供

水水管的建議，並且重新提交正式申請，要求利用由現有直

徑為20毫米的水管作為永久的接駁供應。] 

 

13 1.2017 承建商C向水務署提交新的申請，要求批准沖廁水供水由現

有水管(直徑20毫米)接駁供應。 
 

14 2.2017 水務署到公廁H進行視察，並發現現有的食水供水水管於水

錶位置後被連接至新建的水管工程。由於上述安排並未取得

事先批准，水務署認為在程序上不符合《水務設施條例》(第 
102 章) 的規定。水務署要求食環署/建築署糾正不符合規定

的情況。 
[備註: 正如上述第13項所提到，原本的申請接駁新供水水管

(直徑25毫米)已在2016年9月取消 (見12項) 並由在2017年1
月的申請(要求批准沖廁水供水由現有供水水管(直徑20毫米)
接駁供應)取代。由於新的申請在2017年2月尚未被水務署批

准，水務署的視察是以2012年3月前旱廁未改建時的供水情況

為基礎。] 
 

15 9.2017 水務署告知承建商C，水務署對公廁H的沖廁水供水建議(包
括供水由現有食水供水水管(直徑20毫米)分支出來並裝置獨

立水錶)並無異議。 
 

16 2.2018 承建商C完成有關水錶安裝工程後，沖廁水供水獲水務署批

准。(水務署於就沖廁水供水的接駁工程向持牌水喉匠發出水

務表格WWO46 Pt. V (證明供水系統經水務署現場檢測後無

發現不符合規定的情況)。) 
 

 




